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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C_B3_E8_AF_81_E5_c33_39788.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

规范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境外特别会员的行

为，加强对境外特别会员的管理，根据《证券交易所管理办

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境

外机构驻华代表处（以下简称“代表处" ）申请成为本所境外

特别会员的情况。 境外机构指在中国境外注册的经其所在国

或地区有关主管当局批准可以从事证券业务的机构。 第三条 

本所依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所章程、规则对境

外特别会员进行监督管理。 第四条 在中国设有多家代表处的

境外机构，只能选择其中一家代表处申请成为本所的境外特

别会员。 在中国设有总代表处的，如果申请成为本所境外特

别会员，应当以总代表处名义申请。 第二章 特别会员会籍的

申请 第五条 代表处申请成为境外特别会员，应当具备以下条

件： （一）依法设立已满一年； （二）承诺遵守本所章程和

业务规则，接受本所监管； （三）其所属境外机构具有从事

国际证券业务经验，且具有良好的信誉和业绩； （四）代表

处及其所属境外机构最近一年无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而受主

管当局处罚的情形。 第六条 代表处申请成为境外特别会员，

应当向本所提交以下文件： （一） 其所属境外机构出具的同

意该代表处申请本所境外特别会员会籍的授权书； （二）代

表处首席代表或总代表签署的申请书； （三）中国证监会颁

发的批准设立证书； （四） 其所属境外机构所在国或地区有

关主管当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合法开业证明； （



五）其所属境外机构的公司章程； （六）其所属境外机构出

具的在华代表处成为境外特别会员后，对代表处以境外特别

会员身份从事的有关活动承担法律责任的承诺函； 以上文件

，凡是用外文书写的，应当附上相应中文译本；如果两种文

本有歧义，以中文文本为准。 第七条 本所审查第六条所述申

请文件，文件齐备并符合本所要求的，向申请者发出正式申

请表和代表处所属境外机构基本情况表。代表处应当自接到

以上表格之日起1个月内填写完毕并报送本所。 第八条 本所

收到代表处填写完备的正式申请表和代表处所属境外机构基

本情况表后，在1个月内做出是否接收代表处为本所境外特别

会员的决定。 同意接收代表处为本所境外特别会员的，本所

予以批复；不同意接收的，本所将说明理由并退回申请文件

。 第九条 境外特别会员应当指定其首席代表或其他代表为本

所联络人，负责与本所的联络工作，处理境外特别会员、其

所属境外机构与本所的相关业务。 第三章特别会员的权利、

义务 第十条 境外特别会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列席本所会

员大会； （二）向本所提出相关建议； （三）接受本所提供

的业务培训、技术咨询等相关服务； 境外特别会员除享受以

上权利外，不享受本所会员的其他权利。 第十一条 境外特别

会员应当承担以下义务： （一）遵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本所章程、业务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本所决议； 

（二）接受本所年度定期检查和临时检查，提交年度报告和

其他重大事项变更报告； （三）及时协调、联络所属境外机

构与本所有关的业务与事务； （四）按本所规定交纳境外特

别会员费及相关费用； 第十二条 境外特别会员费及相关费用

的收取标准、数额和范围等由本所理事会规定和调整。 第十



三条 境外特别会员所属境外机构发生下列重大事项，境外特

别会员应当在境外机构公告后或做出相关决定后的二个工作

日内向本所书面报告： （一）章程、注册资本或注册地址变

更； （二）发生破产清算、撤销或者合并； （三）主要负责

人变动； （四）发生严重经营损失； （五）因违法、违规行

为受到主管当局或行业协会处罚； （六）做出撤销其在华代

表处或终止本所特别会员会籍的决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